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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就就 “對離任政府首長及離任政府高級人員進行的活動所作的規限對離任政府首長及離任政府高級人員進行的活動所作的規限對離任政府首長及離任政府高級人員進行的活動所作的規限對離任政府首長及離任政府高級人員進行的活動所作的規限 ”
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 政治問責制度；
1.2. 政府的行政改革；
1.3. 公眾要求政府更加問責。

2.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 “旋轉門旋轉門旋轉門旋轉門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2.1. 問題的性質：

2.1.1. 政府架構的旋轉門

2.1.2. 政府人員的道德操守

• 利益衝突

• 不恰當的影響

• 不公平的利益

2.2. 問題的嚴重程度 (缺乏從經驗取得的證據 )：
2.1.1. 普及情況？

2.1.2. 分布情況？

2.1.3. 有何影響？

2.1.4. 起因為何？

3. 規管政府人員在離任後從事的活動可處理社會人士所關注的甚麼規管政府人員在離任後從事的活動可處理社會人士所關注的甚麼規管政府人員在離任後從事的活動可處理社會人士所關注的甚麼規管政府人員在離任後從事的活動可處理社會人士所關注的甚麼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1. 良好管治的原則 (即政府人員的道德操守 )；
3.1. 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即公眾利益及民主價值觀 )；
3.2. 政府在運作上的需要 (即運作效率 )；
3.3. 公民的私隱權 (即人權 )；

相對於相對於相對於相對於

3.4. 政府有需要吸納最優秀的人才 (即管治成效 )；
3.5. 私營機構有需要了解政府的運作 (即向公眾問責及市場經濟 )；
3.6. 個人就業的權利 (即產權及結社的權利 )。

4. 在在在在政府架構存在的政府架構存在的政府架構存在的政府架構存在的 “旋轉門旋轉門旋轉門旋轉門 ”做法對公眾利益及私人權利有何影做法對公眾利益及私人權利有何影做法對公眾利益及私人權利有何影做法對公眾利益及私人權利有何影

響？政府人員在離任後可否憑藉以下所列獲取利益響？政府人員在離任後可否憑藉以下所列獲取利益響？政府人員在離任後可否憑藉以下所列獲取利益響？政府人員在離任後可否憑藉以下所列獲取利益：：：：

4.1. 在政府任職時的職銜？
4.2. 在政府接受的培訓？
4.3. 在政府取得的經驗？
4.4. 獲悉政府獨有的資料？
4.5. 獲悉政府的機密資料？
4.6. 有關政府 (公民 )的數據？
4.7. 對政府運作的認識？
4.8. 查閱政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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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憑藉與政府的關係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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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應以列表方式分析政府架構所存在的各種不道德 “旋轉門 ”做法，
對公眾的信任、政府的運作、僱員的職業、公民的私隱權及整體

社會利益有何影響，以方便進行辯論及商議。

5. 應否進行規管應否進行規管應否進行規管應否進行規管？？？？

5.1. 道德操守文化？
5.2. 專業守則？
5.3. 政府指引？
5.4. 公務員規例？
5.5. 民法？
5.6. 刑法？
5.7. 道德操守委員會？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 應採取全面、周詳及多管齊下的方法。

(b) 應透過教育及發出指引，在政府積極推廣道德操守標準，但

未必需要制定法例及罰則。

(c) 應明確及具體訂明政府對僱員在入職政府之前和之後，以及

離開政府之後的道德操守要求。

(d) 應透過民事途徑 (即簽訂合約、發出禁制令、作出補償 )而非刑
法 (即懲罰及懲處 )，以規管不道德行為。

(e) 在規管政府人員的不道德行為時，應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而非實施一套適用於所有情況的劃一規則。

(f) 應採取實用而非絕對的方法規管不道德行為。

(g) 應以主動積極而非作出回應的態度，在政府內外推廣合乎道

德操守的行為。

6. 對誰作出規管對誰作出規管對誰作出規管對誰作出規管？？？？

6.1.哪個政府級別的人員  —— 政府首長、高級管理人員抑或中層
管理人員？

6.2.哪個政府機關  —— 行政機關、司法機構抑或立法機關？
6.3.哪個政府單位  —— 警方抑或各所大學？
6.4.哪類政府人員  —— 常額職員抑或臨時職員？行政人員、管理
人員、專業人員抑或顧問？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 在遵守道德操守規則方面，沒有人可獲得任何形式的豁免。

(b) 應就特定的政府職位制定特定的規例。

7. 如何規管如何規管如何規管如何規管？？？？

7.1. 按照地位？
7.2. 按照職銜？
7.3. 按照職能？
7.4. 按照服務年資？
7.5. 按照所涉及的事宜？
7.6. 實施絕對的規則抑或按個別事件作出考慮？
7.7. 公開抑或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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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擬議規管架構擬議規管架構擬議規管架構擬議規管架構：

8.1. 規管架構應根據以下 3方面加以制訂：
8.1.1. 與有關機構／單位聯繫的性質和程度；
8.1.2. 掌握某些知識／擁有某種關係／掌握某些資料的程度

和範圍；

8.1.3. 是否直接參與有關事宜／個案／接觸有關顧客；是否
有重大的參與或接觸。

8.2. 有關的規管架構應針對離任人員以下 4類活動：
8.2.1. 與機構的溝通
8.2.2. 與機構／政黨的競爭
8.2.3. 游說
8.2.4. 諮詢

擬議的規管架構擬議的規管架構擬議的規管架構擬議的規管架構：：：：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 競爭競爭競爭競爭 游說游說游說游說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聯繫聯繫聯繫聯繫：：：：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1至 2年
2至 5年

3年
終身

2年
2至 5年

1年
1年

掌握／擁有掌握／擁有掌握／擁有掌握／擁有：：：：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機密資料機密資料機密資料機密資料

獨家資料獨家資料獨家資料獨家資料

有限制

有限制

有限制

通知／同意

有限制

有限制

有限制

通知／同意

無限制

有限制

有限制

通知／同意

無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

通知／同意

參與程度參與程度參與程度參與程度：：：：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重大參與重大參與重大參與重大參與

只限公眾查

閱

有限制

有限制

2年
有限制

1年
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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